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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联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79号）核准，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达”、“公司”或“发行人”）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69,571,576股新股。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接受广联达的委托，担任广联达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认为广联达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人 

中信证券指定卢丽俊、彭捷二人作为广联达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

人。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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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lodon Company Limited 

注册资本 1,130,477,176 元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股票简称 广联达 

A 股股票代码 002410 

法定代表人 刁志中 

董事会秘书 李树剑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3 号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3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93 

电话 010-56403000 

传真 010-56403335 

网址 www.glodon.com 

经营范围 

互联网络信息服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

器械以外的内容；含利用自有网站发布网络广告）；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出版物零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数据处理；基础软件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维修；企业管理咨

询；经济贸易咨询；房地产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文化用

品、体育用品、纺织品、服装、日用品、工艺品、家用电器、仪器

仪表、装饰材料、通讯设备；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制作网络广告；企业征信服务；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出租办公

用房；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93,378.07 616,731.62 560,575.26 488,715.89 

负债总额 245,427.59 281,822.35 232,374.42 171,046.68 

所有者权益 347,950.48 334,909.27 328,200.83 317,669.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339,295.91 326,922.69 319,245.71 308,370.35 

少数股东权益 8,654.57 7,986.58 8,955.12 9,2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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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总收入 56,627.34 354,065.12 290,440.00 235,671.66 

营业利润 7,002.05 29,037.06 48,455.74 51,434.36 

利润总额 7,098.14 28,376.28 48,161.89 53,732.02 

净利润 5,965.18 25,457.88 43,268.58 49,405.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5,297.19 23,507.20 43,907.69 47,224.42 

少数股东损益 667.99 1,950.68 -639.12 2,181.5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08.07 64,091.85 45,270.31 59,557.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490.12 -22,730.74 -1,787.08 -70,910.0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57.73 -38,956.57 -8,164.59 -31,037.33 

2、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 1.20 1.05 2.08 3.49 

速动比率 1.19 1.04 2.08 3.47 

资产负债率 41.36% 45.70% 41.45% 35.00%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0.92 8.14 13.66 24.23 

存货周转率（次） 1.22 24.22 19.58 19.93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00 2.90 2.83 2.75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元） 
-0.02 0.57 0.40 0.53 

每股净现金流量

（元） 
-0.09 0.02 0.33 -0.40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05 0.21 0.39 0.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0.05 0.21 0.39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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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上市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 

（四）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50.48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41.36元/

股。 

（五）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53,486,529股，全部采

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六）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699,999,938.92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36,508,951.08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663,491,032.84元。 

（七）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

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0.48元/股，发行股

数53,486,529股，募集资金总额2,699,999,983.92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3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9,714,738 1,499,999,974.2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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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2 UBS AG 17,829,240 900,020,035.20 6 

3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42,551 299,979,974.48 6 

合计 53,486,529 2,699,999,983.92 - 

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

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重要关联方不存在其他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七、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7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证券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八、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保荐机构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

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

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

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保证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

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

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

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

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保荐代表人适

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同时按

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

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保荐代表人在信息披露和报送文件前事先审阅发行人的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

件，以确保发行人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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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

施等承诺事项 

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督

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

规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持续关注

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保荐机构将对发行人对外

担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

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保荐协议

约定的其他工作，保荐机构将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

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充分

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九、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卢丽俊、彭捷 

协办人：穆涛 

联系电话：010- 60836954 

传真：010-60837782 

十、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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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

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

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

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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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卢丽俊  彭  捷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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